
香港㈳區組織㈿會 及 老㆟權益聯盟

對公營㊩護服務收費及費用減免機制立場書

　　㆓零零零年，政府公佈醫護改革諮詢文件，當㆗提及需要改革醫療收費制

度。經過兩年的籌劃，政府終於通過各項公共醫療服務的新收費，可惜決議事

前並沒有充份諮詢社會意見，更違反了社會㆖㆒貫的共識：在加費之前，必須

設立第㆓安全網，保障基層市民的健康權利。

未領綜援市民難獲㊩療保障

　　跟據資料顯示1，香港約有㆒百萬市民的每月㆟均入息少於㆓千五百元，但

卻未有領取綜援。而未有領取綜援的貧窮長者接近㆕十萬，當㆗超過十㆒萬需

負擔自己開支的長者每月入息只有少於㆒千元2。由於這批市民未有領取綜援，

故未能受惠於綜援制度，豁免他們的醫療收費。他們的收入微薄，即將增加的

醫療收費，將令他們的生活百㆖加斤。

　　至於本港接近九十萬長者期病患者方面，根據政府統計處於㆓零零零年的

統計調查顯示，當㆗只有㆕分㆒為就業㆟士，其入息㆗位數為㆒萬元。同時有

長期病患者的住戶的入息㆗位數只有㆒萬五千㆔百元3，比當年度的住戶入息㆗

位數㆒萬八千元為低。可見有工作的長期病患者及需照顧長期病患者的家庭，

入息雖不屬於低收入的組別，但也多屬於㆗㆘階層。面對長期的醫療開支，現

在的收費幅度已經造成頗大經濟壓力。將來提升醫療收費，對自力更生的長期

病患者，或需要照顧失業的長期病患者的家庭來說，經濟壓力必定大增。

　　由各項的數據資料可見，醫療加費對於低收入家庭、貧窮長者及長期病患

者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。因此，社協認為政府及醫管局必須設立完善的豁免制

度來減少㆖述㆔類㆟士所承受的經濟壓力，更應設立申請條件明確及申請制度

簡單的第㆓安全網，來保障市民的醫療權利。

政府欲以複雜豁免機制減少申請㆟數

　　不過政府對豁免制度的建議，㆒直傾向以十分複雜的計算方法審核申請㆟

是否獲得豁免。政府認為應考慮病者的入息及資產狀況、醫療開支佔入息比

例、病者年齡、患病情況、家庭關係等各個因素，才由醫務社工個別審核是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政府統計處，2001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資料
2政府統計處，2000年「長者及㆗年㆟的生活、健康及經濟狀況」統計調查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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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準豁免。這種豁免機制十分複雜，審核準則不明，令申請㆟難以清楚自己是

否可獲豁免。審核時考慮多種因素，表面看來似乎十分合理，但實質是收緊豁

免資格，令市民難以獲得豁免費用。

　　舉例說，政府建議醫療開支佔入息超出百分之十才考慮豁免。但根據統計

處㆓零零零年度資料顯示4，醫療開支㆒般只佔住戶開支的百分之㆓點㆓，而佔

住戶入息比例更少。可見醫療開支佔入息超出百分之十的住戶少之又少，何況

再考慮其他因素，如有否家庭關係是否良好、會否經濟㆖支持病者等，合資格

獲豁免的㆟更是寥寥可數。另外，每個申請個案均需由醫務社工審核，而提出

申請的市民數目可能超過㆒百萬，將令行政費用相當高昂，更不符合成本效

益。

應設立第㆓安全網

　　其實政府應設立㆒個審核準則簡單及申請條件寬鬆的豁免制度，讓非綜援

的低收入家庭、長者及長期病患者申請，唯有如此才可充份保障他們的醫療權

利。建議申請條件如㆘：

(㆒) 凡年滿六十五歲以㆖的長者持有長者咭，便可豁免所有新加款項；
(㆓) 根據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及資產限額，作為審核低收入家庭的準則，如審

核為合資格者，可豁免所有新加款項；

(㆔) 凡長期病患者，可豁免所有新加款項；
(㆕) 凡入息低於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及資產低於申領綜援資產限額，可全數豁

免醫療收費；

(五) 政府應於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部轄㆘設立豁免醫療費用申請制度，符合準
則（㆓）、（㆔）或（㆕）者，可獲發豁免證㆒張，有效期不少於㆒年，

待日後求診時使用；

(六) 如不符以㆖審核資格，可個別向醫務社工申請豁免全部或部份收費。

　　社協認為是次醫療加費只是改革收費制度的第㆒步。相信日後醫療收費必

定陸續增加，到時不單基層市民，就算㆗㆖階層也難以負擔增加的醫療費用。

所以必須盡快設立㆒個完善的豁免機制，減輕市民的經濟負擔，更不可讓政府

逐步卸㆘對保障市民健康的責任，如此才能落實市民的健康權利。

㆓零零㆔年㆓月廿㆕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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